加纳移民法问题讲座内容摘要（二）
　　六、自由贸易区委员会
　　自由贸易区委员会向投资者提供一站式服务，帮助投资人完成在该区进行投资的相关手续。
　　希望成为自由贸易区发展商或拟在自由贸易区开办企业的投资人需要办理不同执照和许可。
　　只要得到自由贸易区委员会的批准，任何一片加纳土地或厂房均可宣布为自由贸易区。
　　（一）要求
　　投资者允许将租赁的土地或自己的地产用于开发和经营自由贸易区。
　　（二）自由贸易区发展商
　　任何希望成为自由贸易区发展商的投资者必须取得自由贸易区委员会颁发的营业执照。
　　发展商营业执照费第一年为4000美元或相当于该数额的塞地。此后每年执照更新费为2000美元或相当于该数额的塞地。
　　营业执照在申请人完成相关表格后给予颁发。
　　（三）自由贸易区企业/公司
　　任何拟申办自由贸易区制造业、商业和服务业公司的投资者，必须获得自由贸易区委员会颁发的相关执照。
　　（四）工作和居留许可
　　（1）取得营业执照的发展商和企业，若从国外雇用加纳不具备的技工，须为每个技工办理工作和居留许可。
　　（2）雇主须在雇员抵加两个月前向自由贸易区委员会递交工作和居留许可申请，并附上该雇员的健康证明。
　　（3）每个雇员的居留许可有效期不超过2年。
　　（4）申请人需按以下规定向自由贸易区委员会交费，该费用包括移民局颁发居留许可手续费。
　　第1、2年，每个雇员每年200美元；
　　第3、4年，每个雇员每年400美元；
　　第5年及以后，每个雇员每年500美元。
　　（5）工作许可不可转让，已支付的费用不能退款。
　　七、矿业委员会
　　任何计划投资矿产和石油业者须依法向矿业委员会登记。该委员会可为正在从事勘探工作的投资者出具推荐信以便其办理延期居留。
　　根据公司法登记后，投资者必须出示拥有、租用或拟租用之不动产证明。
　　八、移民配额
　　投资者在加纳登记公司后，可向移民配额委员会申请外籍雇员名额，并按有关部委给予的名额，雇用外籍员工。
　　1）雇用外籍员工工作许可，将注明雇员数量和工种。
　　2）雇用外籍员工名额批准书上，可能会对某个特殊岗位规定期限，该外籍雇员必须在规定时限内将其技术传授给其加纳籍助手。
　　（一）申请配额手续和要求
　　1、填写一份移民定额表格
　　2、银行对账单
　　3、投资促进中心、矿委会等相关部委出具的推荐信
　　4、填写一份雇员申请表，提供雇员详情、简历、有关证书和护照影印件
　　5、申请如获批准，移民配额委员会将致函移民局。
　　九、工作许可（临时）
　　已登记注册的机构可为其雇员向内务部申请工作许可。工作许可上将注明雇主姓名。持工作许可者在获得移民配额委员会书面批准前，不得在工作许可规定的受雇公司和规定的工种外从事任何有偿活动。
　　有特殊技能的配偶可发给工作许可。
　　十、专业人士
　　外籍医生、牙医、律师、药剂师和其它专业人士，未按有关规定向相应职业单位登记而从事其专业活动属违法行为。所有计划来加从事上述职业者，在申请入境签证时，必须提供资格证书，以便确定其是否具备注册资格。
　　（待续）

